	砀山县公安局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2022年）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     注

	       县公安局

	五十八
	普通护照
	元/本
	12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9]914号）
	

	五十九
	护照补发
	元/本
	120元
	
	

	六十
	护照贴纸加注
	元/枚
	20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86）
	

	六十一
	出入境通行证一次有效
	元/本
	15元
	
	

	六十二
	出入境通行证二次有效
	元/本
	50元
	
	

	六十三
	出入境通行证多次有效
	元/本
	80元
	
	

	六十四
	往来港澳通行证
	元/本
	6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9]914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86）
	

	六十五
	前往港澳通行证
	元/本
	40元
	
	

	六十六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
	元/件
	详见文件
	
	

	六十七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元/本
	详见文件
	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皖价费〔2017〕77号；发改价格〔2016〕352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86）
	

	六十八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签注一次有效
	元/枚
	15元
	
	

	六十九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签注多次有效
	元/枚
	80元
	
	

	七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元/本
	详见文件
	
	

	七十一
	台湾居民定居证
	元/本
	8元
	发改价格〔2004〕2839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皖价费〔2017〕77号
	

	七十二
	华侨回国定居证
	元/本
	10元
	
	

	七十三
	外国人签注
	详见文件
	视不同国家实行对等收费
	计价格〔2003〕392号，公通字〔2000〕99号，公传发〔2004〕1918号， 公传发〔2004〕2475号，公境传〔2007〕457号
	

	七十四
	外国人居留许可
	详见文件
	视不同国家实行对等收费
	财综〔2004〕60号，发改价格〔2004〕2230号
	

	七十五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详见文件
	视不同国家实行对等收费
	发改价格〔2004〕1267号
	

	七十六
	外国人出入境证
	元/本
	100元
	发改价格〔2004〕2230号， 公通字〔1996〕89号
	

	七十七
	外国人旅行证
	元/本
	50元
	
	

	七十八
	居民户口本
	元/本
	6元
	皖价费【1998】79号；国财综【2012】97号
	丢失补办6元

	七十九
	户口迁移证、准迁证
	元/证
	2元
	皖价费【1995】01号；国财综【2012】97号
	丢失补办2元

	八十
	临时身份证
	元/证
	10元
	皖价费〔2004〕346号
	

	八十一
	申领、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元/证
	20元
	皖价费〔2004〕346号；

财综〔2007〕34号；
财综[2004]8号；
财税〔2018〕37号

	1.对农村五保户、农村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年国家确定的绝对贫困线以下的贫困户、领取政府定期救济补助的特困户，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在其初次申请领取和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时，凭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有效证明免收工本费；2.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八十二
	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仿伪居民身份证 
	元/证
	40元
	皖价费〔2004〕346号；

财综〔2007〕34号
	

	八十三
	汽车反光号牌
	元/副
	10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皖价费〔2013〕72号
	1、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装费。2、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每个1元；3、教练车和试车号牌，按同类机动车号牌收费标准执行。4、补发机动车牌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八十四
	挂车反光号牌
	元/面
	5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皖价费〔2013〕72号
	1、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装费。2、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每个1元；3、教练车和试车号牌，按同类机动车号牌收费标准执行。4、补发机动车牌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八十五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反光号牌
	元/副
	4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皖价费〔2013〕72号
	1、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装费。2、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每个1元；3、教练车和试车号牌，按同类机动车号牌收费标准执行。4、补发机动车牌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八十六
	摩托车反光号牌
	元/副
	7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皖价费〔2013〕72号
	1、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装费。2、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每个1元；3、教练车和试车号牌，按同类机动车号牌收费标准执行。4、补发机动车牌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八十七
	汽车不反光号牌
	元/副
	8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皖价费〔2013〕72号
	1、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装费。2、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每个1元；3、教练车和试车号牌，按同类机动车号牌收费标准执行。4、补发机动车牌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八十八
	挂车不反光号牌
	元/面
	3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皖价费〔2013〕72号
	1、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装费。2、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每个1元；3、教练车和试车号牌，按同类机动车号牌收费标准执行。4、补发机动车牌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八十九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不反光号牌
	元/副
	25元
	皖价费〔2013〕72号
	1、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装费。2、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每个1元；3、教练车和试车号牌，按同类机动车号牌收费标准执行。4、补发机动车牌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九十
	摩托车不反光号牌
	元/副
	5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皖价费〔2013〕72号
	1、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装费。2、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每个1元；3、教练车和试车号牌，按同类机动车号牌收费标准执行。4、补发机动车牌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九十一
	机动车临时号牌
	元/张
	5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皖价费〔2013〕72号
	1、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装费。2、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每个1元；3、教练车和试车号牌，按同类机动车号牌收费标准执行。4、补发机动车牌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九十二
	非机动车号牌
	元/车
	12元
	皖价费〔2013〕72号
	1、号牌和登记证因损坏、遗失需补发按此标准执行。2、对列入城乡低保的人员，在办理非机动车登记时，凭本人身份证及城乡低保卡（证），免收非机动车号牌、临时通行标志工本费。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免收非机动车工本费。

含登记证工本费2元。

	九十三
	临时通行标志
	元/车
	32元
	皖价费〔2013〕72号
	1、号牌和登记证因损坏、遗失需补发按此标准执行。2、对列入城乡低保的人员，在办理非机动车登记时，凭本人身份证及城乡低保卡（证），免收非机动车号牌、临时通行标志工本费。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免收非机动车工本费。针对不符合非机动车产品国家标准，未列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的有动力驱动装置的车辆，含登记证工本费2元.

	九十四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元/本
	1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改价格〔2004〕2831号；国家计委、财政部计价格〔1994〕783号；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2〕价费字240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综〔2008〕3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改价格〔2008〕1575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皖价费〔2013〕72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皖价费〔2017〕77号
	1、补发机动车行驶证和驾驶证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2、行驶证、临时行驶证工本费标准包括机动车行驶证、临时行驶证所附照片的拍摄费用和照片塑封费用。

	九十五
	临时行驶证工本费
	元/本
	1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改价格〔2004〕2831号；国家计委、财政部计价格〔1994〕783号；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2〕价费字240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综〔2008〕3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改价格〔2008〕1575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皖价费〔2013〕72号
	1、补发机动车行驶证和驾驶证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2、行驶证、临时行驶证工本费标准包括机动车行驶证、临时行驶证所附照片的拍摄费用和照片塑封费用。

	九十六
	机动车驾驶证工本费
	元/本
	1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改价格〔2004〕2831号；国家计委、财政部计价格〔1994〕783号；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2〕价费字240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综〔2008〕3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改价格〔2008〕1575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皖价费〔2013〕72号
	1、补发机动车行驶证和驾驶证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2、行驶证、临时行驶证工本费标准包括机动车行驶证、临时行驶证所附照片的拍摄费用和照片塑封费用。

	九十七
	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
	元/本
	1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改价格〔2004〕2831号；国家计委、财政部计价格〔1994〕783号；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2〕价费字240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综〔2008〕3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改价格〔2008〕1575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皖价费〔2013〕72号
	1、补发机动车行驶证和驾驶证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2、行驶证、临时行驶证工本费标准包括机动车行驶证、临时行驶证所附照片的拍摄费用和照片塑封费用。

	九十八
	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本费
	元/本
	10元
	皖价费〔2013〕72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
	1、补发机动车行驶证和驾驶证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2、行驶证、临时行驶证工本费标准包括机动车行驶证、临时行驶证所附照片的拍摄费用和照片塑封费用。

	九十九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
	元/本
	10元
	皖价费〔2013〕72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
	1、补发机动车行驶证和驾驶证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2、行驶证、临时行驶证工本费标准包括机动车行驶证、临时行驶证所附照片的拍摄费用和照片塑封费用。

	一零零
	科目一（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
	元/人次
	40

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1.增驾考试按所增驾车型规定的考试科目收取考试费。2.科目一收费标准已包括报名、申请表、审核、登记费等，此顶收费残疾人减半收取。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并缴纳该科目考试费。

	一零一
	科目二（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中型客车、大型货车）
	元/人次
	28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1.增驾考试按所增驾车型规定的考试科目收取考试费。2.科目一收费标准已包括报名、申请表、审核、登记费等，此顶收费残疾人减半收取。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并缴纳该科目考试费。

	一零二
	科目二（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
	元/人次
	24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1.增驾考试按所增驾车型规定的考试科目收取考试费。2.科目一收费标准已包括报名、申请表、审核、登记费等，此顶收费残疾人减半收取。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并缴纳该科目考试费。

	一零三
	科目二（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元/人次
	12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1.增驾考试按所增驾车型规定的考试科目收取考试费。2.科目一收费标准已包括报名、申请表、审核、登记费等，此顶收费残疾人减半收取。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并缴纳该科目考试费。

	一零四
	科目二（低速载货汽车）
	元/人次
	15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1.增驾考试按所增驾车型规定的考试科目收取考试费。2.科目一收费标准已包括报名、申请表、审核、登记费等，此顶收费残疾人减半收取。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并缴纳该科目考试费。

	一零五
	科目二（三轮汽车、摩托车 ）
	元/人次
	12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1.增驾考试按所增驾车型规定的考试科目收取考试费。2.科目一收费标准已包括报名、申请表、审核、登记费等，此顶收费残疾人减半收取。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并缴纳该科目考试费。

	一零六
	科目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中型客车、大型货车）

 
	元/人次
	28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1.增驾考试按所增驾车型规定的考试科目收取考试费。2.科目一收费标准已包括报名、申请表、审核、登记费等，此顶收费残疾人减半收取。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并缴纳该科目考试费。

	一零七
	科目三（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

 
	元/人次
	24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1.增驾考试按所增驾车型规定的考试科目收取考试费。2.科目一收费标准已包括报名、申请表、审核、登记费等，此顶收费残疾人减半收取。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并缴纳该科目考试费。

	一零八
	科目三（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元/人次
	12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1.增驾考试按所增驾车型规定的考试科目收取考试费。2.科目一收费标准已包括报名、申请表、审核、登记费等，此顶收费残疾人减半收取。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并缴纳该科目考试费。

	一零九
	科目三（低速载货汽车）

 
	元/人次
	15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1.增驾考试按所增驾车型规定的考试科目收取考试费。2.科目一收费标准已包括报名、申请表、审核、登记费等，此顶收费残疾人减半收取。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并缴纳该科目考试费。

	一一零
	科目三（三轮汽车、摩托车 ）

 
	元/人次
	12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1.增驾考试按所增驾车型规定的考试科目收取考试费。2.科目一收费标准已包括报名、申请表、审核、登记费等，此顶收费残疾人减半收取。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并缴纳该科目考试费。

	一一一
	机动车驾驶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费
	元/人期
	150元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皖价费〔2013〕72号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达到12分的机动车驾驶员，参加为期7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培训。




